金湖县外国语学校心理咨询室建立及采购项目磋商公告
受金湖县外国语学校委托，江苏建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该单位的金湖县外国语学校心理咨询室建立及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金湖县外国语学校心理咨询室建立及采购项目

二、项目简要说明及最高限价

1.本项目最高限价11.5万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作废标处理。

2.项目简要说明：详见文件采购需求。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2.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磋商。

3.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4.报价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磋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

合格供应商资格要求以磋商文件第六章第六条资质审查时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为准。

磋商文件的发布

1.本项目发布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

2.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上直接下载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如果投标人确认参与本项目投标，请于2026年5月14日下午17:30 前将投标确认函的电子扫描件（加盖单位红章）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苏建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邮箱：13503626@qq.com，并电话联系确认即报名成功，超过规定时间将不接受报名。联系人：伍工，电话：15380630688。在规定时间内未发送投标确认函的，开标时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并原封退回。
3.凡已发送投标确认函的供应商因故未能参与投标的，需将取消参与投标的书面情况说明在开标时间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苏建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邮箱：13503626@qq.com、电话：15380630688。

4.供应商在有效时间内未按上述要求递交《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的，开标前采购人有权拒绝其响应文件。

磋商文件的获取

获取方式：供应商按上述要求递交了“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后由代理公司通过邮箱发送至供应商递交“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的邮箱。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14日下午17:30

六、磋商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磋商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拒绝接收。

七、磋商信息

磋商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逾期递交磋商响应文件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磋商方式：供应商提交纸质响应文件，现场开标。磋商小组将要求所有符合资格要求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独立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磋商报价。供应商以书面磋商函的形式提交两次或两次以上报价（最终报价将作为评审的依据）。

磋商地点：金湖县欧邑名郡1#楼201铺2楼会议室。
八、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1）采购人联系人：袁校长    联系电话：13952342540；

（2）磋商现场联系人：伍工    联系电话：15380630688；

（3）代理机构联系人：伍工    联系电话：15380630688；     

九、其他事项：

（1）采购代理（下称代理人）：采购人委托江苏建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次磋商的相关事宜。

（2）采购代理费：参照苏政采协〔2024〕20号文件规定标准的80%为此次项目的招标代理费，成交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采购代理人一次性缴纳采购代理费。此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
